
和美鎮公所

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申請書

1.申請人資料

申請人 連絡電話

通訊地址

2.申請土地清冊：如下所列

土地座落   和美鎮               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號

3.檢附地籍圖謄本(三個月內之正本)（欲申請土地之地籍要完整），若附地籍圖謄本為影本，請
加註與正本相符並簽名。

4.收費說明及計費：收費方式為每筆地號新台幣「50」元，每份申請案至多15筆地號為上限，第
2份以上收費同第1份收費。

申請土地筆數 份數 共計（元）

共計

5.申請簽章及取件方式

   申請人簽名               取件方式

自取  □ 郵寄 □

說明：

一、臨櫃請填寫申請書一份並簽章。

二、以郵寄辦理者，請將申請書、地籍圖謄本及規費現金，郵寄至本公所辦理。

三、本所郵寄一律以平信郵寄，如需掛號郵寄請自附回郵信封。

四、作業時間以三至五工作天為原則。

五、證明書自開立日起8個月內未領取者，所申請之證明書銷毀，不另發給。

和美鎮公所
連絡電話 （04）7560620 轉206

連絡地址  508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六段337號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
	和美鎮公所

